
采购包 1：

标的名称：农业职业经理人培训

参数

性质

序

号
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

1

（一）服务内容

★1.培训人数 400 人。

★2.培训资金：56 万，人均培训资金限额 1400 元。

★3.培训对象：培训对象为：家庭农场主、农民合作社负责人、

返乡创业大学生、返乡创业农民工、青壮年农民、种养大户、复员

转业军人等。

服务要求

★1.培训内容：培训分理论课和实训课。理论课培训内容包括

相关专业前沿技术及发展方向（养殖专业培训需加入绿色健康养殖

技术）、农业政策、农业法律法规、农产品市场营销（包括电子商

务、品牌创设等）、农产品质量安全（含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技术）、

农业信息化、农业创意设计、农业外来入侵有害生物防控、农业安

全生产和消防安全等；实训课选择农业科技示范基地（园区）、专

家大院、专家工作站、创新创业孵化基地等作为培育基地开展实践

操作培训。

2.培训方式：采用理论与实践、集中与分段相结合的培训模式。

积极推广小班制、菜单式学习和导师制、孵化式辅导等培育模式。

理论培训后，根据学员产业发展具体需求，分产业类别组织到基地

开展实践操作辅导培训。

★3.培训时间：培训时间 5天、40 学时，每学时 45 分钟。其

中理论培训 4天、32 学时，实践操作培训 1天、8学时。培训机构

应在 2024 年 11 月 30 日前完成培训任务，并在培训结束后对学员

进行后续生产指导和跟踪服务。

4.培训师资：该项目培训师资类型主要包括理论课教师和实训

课教师。理论课师资须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的农业专家教授，实

训课师资可以选择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及较高技能水平的“土专家”

“田秀才”等。

5.培训教材：培训机构须向学员发放一本规范的培训教材和培

训机构自编教材讲义、课件等。

6.培训满意度：培训结束时，培训管理服务人员组织学员对培

训机构开展满意度测评。将学员满意度达到 85%及以上作为验收合

格的基本标准。



7.培训考试：培训机构在培训结束时要组织学员考试，向考试

合格学员颁发由成都市农业农村局统一印制的《培训合格证》。学

员考试考核合格率不得低于 90%，该项指标作为培训验收合格标准

之一。

8.跟踪服务：培训机构须对学员进行至少为期一年的后续跟踪

服务，通过现场指导、电话或网络服务等方式为培训学员答疑解惑，

并给有需求的学员确定辅导老师，进行长期创业发展辅导。

9.资料收集：培训机构要收集理论培训、实践操作培训的图片

和文字资料。要做好培训档案收集、整理和归档管理工作。培训档

案资料包括：培训通知、培训方案、课程安排、培训总结、教材讲

义、培训照片（含课堂教学与实习实训图片）、培训学员台账复印

件、学员身份证复印件、培训学员签到册、考试考核材料（含考试

成绩汇总表）、培训效果评价表、后续服务机制证明等。

 教学管理要求

1.学员报到注册要求：报到学员需填写《学员基本信息登记

表》，并提交 1张 1寸近期免冠照。

2.教材及文具发放要求：学员报到时，向每位学员提供培训须

知、一套（本）规范教材、自编教材讲义（课件）以及签字笔、笔

记本和文件袋等学习用具。

3.班级管理要求：每班配备一个班主任，负责班级的日常管理；

成立班委会，引导学员加强相互交流和自我管理；做好学员每天的

培训签到，保证培训工作的顺畅有序。

4.培训食宿及交通要求:学员的伙食和住宿费用由供应商承

担。伙食干净卫生、荤素搭配、营养全面；住宿应为两人标准间。

因培训产生的交通费用由供应商承担。

5.安全管理要求：供应商须严格落实安全首要责任制，对涉及

食宿、交通、实训等各个环节安全隐患进行全面排查，制定风险防

控措施，切实保障参训学员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。

6.资金管理：资金主要用于补助培训机构开展新增农业职业经

理人培训的相关支出，即学员住宿费、餐费或误餐补助、文具费、

教材费、资料费、试卷、照片、档案装订费、教学场地等资源的使

用或租赁费、实习基地租金、教师讲课费、交通费、通讯费等。崇

州市农业农村局统一组织学员到达培训地点的交通费实报实销，最

高每个学员不超过 150 元。

7.培训机构的确定及验收：崇州市农业农村局按照政府采购相

关规定确定培训机构，与培训机构签订培训合同，并开展培训验收



工作；供应商完成培训任务且接到采购人验收通知后，需在 10 个

工作日内提供招标文件、投标文件、中标通知书，以及培训服务要

求中第 9条资料收集所要求的相关资料。

采购包 2：

标的名称：实用技术培训

参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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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

1

（一）服务内容

★1.培训任务：1650 人。

★2.培训资金：33 万，人均培训资金限额 200 元。

★3.培训对象：选择有技术培训需求的从事种植业、养殖业或

农机操作的人员作为培训对象。

（二）服务要求

★1.培训内容：按照就近就地原则，以村（社区）为单位进行

组班培训，每班人数 55 人，培训内容根据各村（社区）产业发展

状况，并结合参训人员培训需求拟定。培训分理论课和实训课。理

论课程为种植业、养殖业等具体产业生产技术或农机操作技术；实

训课就地就近选择基地开展实践操作培训。

2.培训方式：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培训方式。采取小班制

培训模式。理论培训后，根据培训内容就近选择基地开展实践操作

辅导培训。

★3.培训时间：培训时间 1 天、8 学时，每学时 45 分钟。其

中理论培训半天、4学时，实践操作培训半天、4学时。培训机构

应在 2024 年 11 月 30 日前完成培训任务，并在培训结束后对学员

进行后续生产指导和跟踪服务。

4.培训师资：理论课和实训课师资须是副高级及以上职称的农

业专家教授或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及较高技能水平的“土专家”“田

秀才”等。

5.培训资料：培训机构须向学员发放技术明白纸等课件资料

6.培训满意度：培训结束时，培训管理服务人员组织学员对培

训机构开展满意度测评。将学员满意度达到 85%及以上作为验收合

格的基本标准。

7.培训考试：培训机构在培训结束时要组织学员考试，向考试

合格学员颁发由培训机构自制的《培训合格证》。学员考试考核合

格率不得低于 90%，该项指标作为培训验收合格标准之一。

8.跟踪服务：可通过微信群或 QQ 群，对有需求的学员进行后



续跟踪服务。

9.资料收集：培训机构要收集理论培训、实践操作培训的图片

和文字资料。要做好培训档案收集、整理和归档管理工作。培训档

案资料包括：培训通知、培训方案、课程安排、培训总结、培训讲

义、培训照片（含课堂教学与实习实训图片）、培训学员台账复印

件、学员身份证复印件、培训学员签到册、考试考核材料（含考试

成绩汇总表）、培训效果评价表、后续服务机制证明等。

 相关要求

1.开班计划。培训机构要根据培训任务、培训要求制定培训

计划或培训方案，计划或方案中要明确理论培训、实操培训内容以

及相应的培训老师和培训时间（即课程安排表）等，并在开班前向

崇州市农业农村局上报开班计划，待崇州市农业农村局审核通过后

公布执行，未经批准不得擅自更改。

2.班级管理要求：每班配备一个班主任，负责班级的日常管理，

做好学员的培训签到，保证培训工作的顺畅有序。

3.安全管理要求：供应商须严格落实安全首要责任制，对涉及

饮食、实训等培训各环节安全隐患进行全面排查，制定风险防控措

施，切实保障参训学员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。

4.资金管理要求：资金主要用于补助培训机构开展农民实用技

术培训的相关支出，即教师讲课费，教学场地等资源的使用或租赁

费，学员教学资料、试卷、照片、培训合格证印制、档案装订费及

学员餐费或误餐补助等。

5.培训机构的确定及验收要求：崇州市农业农村局按照政府采

购相关规定确定培训机构，与培训机构签订培训合同，并开展培训

验收工作；供应商完成培训任务且接到采购人验收通知后，需在 1

0 个工作日内提供招标文件、投标文件、中标通知书，以及培训服

务要求中第 9条资料收集所要求的相关资料。


